
   

 

概要系列 

 

 

 
香港的资产管理和基金行业在开放式基础框架下发展成熟并取得成功。这不仅反映在香港接纳和

认可基金经理的海外资格和不同市场的经验以在香港设立基金管理公司，也体现在香港对基金设

立地采取的中立和不设限制的态度上。 在这样的背景下，香港得以发展成为一个世界金融中心，

吸引众多的国际机构和集团在此设立资产管理公司。中国大陆的基金公司也在近年纷纷加入其中，

到香港来成立资产管理平台，以香港作为中心开拓境外及国际市场。 

 

最近，香港在提升其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力和巩固其作为中国大陆门户的地位方面所作的努

力使得现状有所改变。国际监管和财务方面的合作也存在新的发展。 本文中我们聚焦香港作为一

个国际资产管理中心在资产管理领域的主要特点和变化，为资产管理机构将香港纳入其全球策略

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并希望有助考虑在香港展开业务的资产管理人探讨香港的潜在新优势。 

 

香港投资经理 

 
在香港从事资产管理（包括提供基金投资管理）服务，须符合相关发牌及监管的规定。要获得香

港证监会资产管理业务的牌照，申请人须为在香港成立的公司或在香港公司注册处注册的海外公

司。在香港设立公司及办理商业登记的要求和程序相对简单直接，最常用的公司形式为私人股份

有限公司，至少一名股东及一名董事，股东和董事不一定要是香港公司或香港居民，也没有外资

持股比例的限制。 

 

香港采用地域来源的原则征税，主要针对来源于香港的收入征税。适用于公司的利得税税率为

16.5%，但在目前的一般宽减计划下，针对最多 200 万港元的应评税利润，有关利得税税率降至 

8.25％。对股息收入不征收股息税（亦没有股息预扣税，同样地也没有利息预扣税），及没有资

本利得税。 

 

尽管并无规定香港公司的董事必须是本地居民，持有香港证监会牌照的资产管理公司须有最少两

名负责人员，为香港证监会接纳和批准为适当人选。 必须至少有一名负责人员时刻监督有关业务

(故须常驻香港)。 此外，香港持牌基金管理公司的负责人员当中最少要有一名负责人员必须是公

司的执行董事。 

 

为符合适当人选的规定而获批准成为负责人员，有关人士须符合一定的能力要求，包括学历及行

业资格、行业经验、管理经验等方面。在香港或其他地区取得的投资管理或与投资管理紧密相关

的经验可被接受，而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和中国大陆认可的行业资格在香港能

够被承认。对于来自其他地区的投资经理，香港证监会也会考虑其学历资格来取代行业资格。因

此，来自其他地区或市场的合格和有经验的投资经理可以申请成为负责人员。仍然须满足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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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本地资格要求是，申请人须参加本地监管架构考试，以证明其对香港的适用于投资管理的

法律和监管规定有一定程度的理解和认知。 

 

香港持牌基金管理公司的大股东也须获得香港证监会的事前审批。香港证监会会审查大股东申请

人的财政状况、资格、名誉和可靠度。但是，证监会对大股东申请人的资本、资产规模或管理资

产总额没有最低要求。这样的开放式框架吸引了众多不同背景和规模的投资管理公司在香港开展

业务，让无论是知名的全球性公司还是新创业的基金管理公司都可以在市场上竞争和提供多样化

的投资服务和产品。 

 

成为持牌的香港基金管理公司后，可以从事投资管理和／或基金管理业务，至今通常采取的形式

是管理离岸或提供税务优惠的司法管辖区的独立投资组合或私募基金。 

 

利用集团资源 

 

为设立和管理向香港公众发售的公募基金，基金管理公司在香港证监会的基金认可程序下须接受

香港证监会的进一步审批，须满足单位信托及互惠基金守则（“单位信托守则”)的适用规定。自

2019 年 1 月起，香港证监会已放宽单位信托守则下对认可基金的管理公司或其获转授投资职能者

的要求，如果该管理公司或获转授投资职能者属于信誉卓著的基金管理集团的成员。 在经修改的

单位信托守则下，该管理公司或获转授投资职能者现在可依赖集团范围的经验和资源，以满足至

少有两名关键投资管理人员具备至少五年管理公募基金的投资经验的要求，但前提是该管理公司

或获转授投资职能者在集团范围内能够证明其具备管理公募基金所需的监管、监察及监督系统。 

换言之，在香港新设资产管理公司的国际或境内资产管理集团，如香港证监会可接受该集团信誉

卓著及集团具备管理公募基金所需的监管、监察及监督系统，该香港公司可能依赖集团经验和资

源，而在其聘有的基金经理具齐所需投资经验和年资前获批准设立受香港证监会认可的公募基金。 

 

我们认为以上放宽措施与鼓励更多投资管理集团在香港设立投资管理实体是一致的，也更加有利

于新设立的投资管理公司向香港证监会申请认可公募基金，这也将进一步巩固香港作为资产管理

中心的地位和发展香港作为首选基金设立地的角色。 

 

基金互认安排 

 

在香港的开放式框架下，单位信托守则对认可基金无设立地的限制。香港证监会也接受在某些司

法管辖区获批准的基金为“认可司法管辖区计划”
1
，而这些认可司法管辖权计划可通过简化程序

受香港证监会认可。因此，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香港的大部份公募基金是在卢森堡或爱尔兰设立的

UCITS基金，而其余的公募基金则是在香港或者开曼群岛设立。 

                                                   
1 “认可司法管辖区计划＂是指来自以下司法管辖区的合格公募基金，包括澳大利亚、法国、德国、根西岛、

爱尔兰、马恩岛、泽西岛、卢森堡、马来西亚（伊斯兰集体投资计划）、瑞士、台湾（交易所买卖基金）、

英国及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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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香港基金管理公司更倾向于以香港单位信托的形式设立公募基金，主要是因为从 2015 年

起实施了内地与香港基金互认安排。这项创新性的举措使得符合相关规定（包括于香港设立和由

香港持牌经理管理)的香港认可基金能够经注册后向中国大陆的公众直接销售。 

 

除中国大陆外，香港证监会亦与瑞士、法国、英国、卢森堡及最近期的荷兰订立了类似安排，以

拓展香港基金在这些司法管辖区的销售机会, 并且此类司法管辖区的名单可能还会继续扩大。 目

前，在内地与香港基金的互认安排下，香港基金的管理人不得转授投资管理职能，而在其他司法

管辖区，转授投资管理职能则是有可能的,具体见图表 1。 

 

 

图表 1  认可香港基金的管理人是否可转授投资管理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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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可监察制度＂目前包括澳大利亚、法国、德国、爱尔兰、卢森堡、马来西亚（伊斯兰集体

投资计划）、瑞士、台湾、英国和美国。除这些司法管辖区外，香港证监会或会接受符合特定

要求的投资管理职能转授予非认可监察制度的司法管辖区，并按个别情况作出考虑。到目前为

止，香港证监会已接受将投资管理职能转授予以下非认可监察制度的司法管辖区之申请，例如

比利时、加拿大、日本、韩国、荷兰和新加坡。 

 

 

 

开放式基金公司 

 

为鼓励发展香港成为首选基金设立地，香港已引入新的法例提供另一种基金架构 -- 开放式基金

公司，为基金管理公司选择投资基金载体创造了更大的灵活度。 

 

在香港法域下设立的投资基金以往只能采用单位信托形式，而开放式基金由于《公司条例》对减

低股本的限制而无法以公司形式设立。 《证券及期货条例》的修订于 2018 年 7 月起生效，使得

香港持牌基金管理公司可以设立香港开放式基金公司形式的有限责任法律实体的基金。 特别地，

开放式基金公司具有可变更股本和产生或取消股份的灵活性，从而可以满足投资人申购和赎回的

需要（受限于公司的设立文件之相关条款）。 有关条例亦规定开放式基金公司下设立的各个子基

金的债务责任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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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有可能采用开放式基金公司的形式设立公募基金外，在私募基金领域，目前除离岸基金享有

利得税豁免（前提是符合相关某些条件）外，香港开放式基金公司也享受利得税豁免。 由于来自

国际税务方面的压力，香港已通过有关的税法修订，自 2019年 4 月起开始生效实施整体利得税豁

免，就香港和离岸基金之间创造了公平竞争的环境和消除保护隔离的特征。 未来所有在香港运营

的基金，只要符合相关条件，无论其中央管理和控制的地点、规模或目的，均有机会就其参与的

特定资产的交易享有利得税豁免。原则上，该等基金还可就其对海外和本地的私人公司的投资享

有利得税豁免。 

 

另外，鉴于不同的离岸司法管辖区（包括开曼群岛和英属维京群岛）相继颁布于 2019 年 1月 1 日

起生效的相关经济实质法，针对此发展香港对于基金管理公司而言或许也会作为开展基金管理业

务和设立商业和运营存在的一个有吸引力的选择。各基金管理公司可能重新审视本地或离岸基金，

除可能着重在香港的管理和运营设立，并多考虑选择设立本地基金的可能性。 与此同时，香港已

签订的避免双重征税的协议也在不断增加（目前大约 40 项），并已修改其税收法律，务求与国际

税务政策看齐。 

 

随着香港继续创造开放和动态的框架，香港将有很多机会在基金管理公司的基金管理和销售的战

略性商业计划中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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